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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9月18日  刘子印 

内容提要: 如何规范政府补助、政府援助的会计核算和披露, 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问题。

2006 年2 月15 日,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 该准则的发布将对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产生较大影响。本文拟在对政府补助国际准则与我国的第16 号准则进行比较, 对我

国政府补助准则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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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制定的背景 

在我国, 政府补助形式多样, 对企业影响甚大,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其相关的会计问题更是

亟待解决。1993 年我国将本准则列入准则项目计划, 分别于1995 和2002 年发布了征求意见稿, 广

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 财政部没有正式发布政府补助方面的会计准则, 

只是在《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新制度中, 吸收了当时的一些意见, 对政府补

助会计做出了规定。目前, 我国政府补贴基本上都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 主要有出口退税、财政

贴息、研发补贴和政策性补贴。在此次会计准则的全面改革中, 将政府补助作为一项具体会计准则

单独列示,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履行对WT0 的承诺, 解决国际贸易争端。(2)现行的针对政府

补助的会计处理规定比较分散, 不够全面、系统, 理论上也不够严密。(3)我国对政府补助的许多规

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 - 政府补助》(以下简称

新准则)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0 号- - 政府补助会计和政府援助的披露》, 对规范政府补

助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准则的主要内容 

新准则共分为三章十条, 包括:总则、确认和计量、披露。 

1.总则部分。“总则”部分共分四条, 分别规定了本项准则的制定目标和依据、政府补助的定

义和类型。①本准则制定的目标和依据。新准则第一条规定“: 为了规范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

相关信息的披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②政府补助的定义。政府补

助, 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

本。③政府补助的类型。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确认和计量部分。“确认和计量”部分共有五条, 包括政府补助的确认条件、计量基础、会

计处理要求三方面内容。 



3.披露部分。本准则的第十条为“披露”部分, 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政府补助有关的

下列信息: ①政府补助的种类及金额。②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③本期返还的政府补助金

额及原因。 

三、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主要差异 

早在1974 年, 英国制定了“政府补助会计”准则( SSAP4)。在吸收英国和其他国家相关会计规

范与惯例的基础上,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 于1981 年9 月发布了第21号征求意见稿, 并于

1983 年4 月发布了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于1984 年1 月1 日生效, 1994 年该准则格式重排, 后经

1999 年和2001 年的修订,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4 年3月发布了最新的第20 号国际会计准则

(IAS20) “政府补助的会计和政府援助的披露”, 同时发布了解释公告( SIC10)“ 政府援助: 与经

营活动没有特定联系的政府援助”。 

( 一) 范围不同。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我国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资本投入, 与其他

单位对企业的投资是一样的, 企业收到时计入实收资本或股本, 不属于政府补助。我国加入WTO 后, 

国际社会对政府补助的界定非常敏感, 所以本准则规定的范围, 比WTO 以及国际准则的范围小。 

( 二) 分类不同。《国际会计准则第20 号- - 政府补助的核算与政府援助的披露》分为与资产

相关的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补助两类。《国际会计准则第41 号- - 农业》与我国新准则相似, 分为

有条件的补助和无条件的补助两类。 

( 三) 会计处理方法不同。国际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采用全面收益法, 规定凡是政府给的无论

是现金补助还是非现金补助, 都应算作损益。而我国规定, 对研发拨款等文件明确会计处理方法的, 

应从其规定( 例如将专项拨款视同国家投资,计入资本公积) ; 没有特殊规定的才计入收益。这是中

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差异。 

我国准则的具体规定为: 

1.税收返还 

取得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税收返还或取得权利时——净额法。 

取得增值税税收返还或取得权利时, 确认为当期损益——总额法。 

2.财政贴息 

获得财政贴息的, 应当按照应收或收取的实际金额, 冲减当期财务费用或相关购建资产的成

本——净额法。 

3.研发补贴 

具有专门用途拨款或研发补贴收到时, 计入专项应付款,项目完成时, 计入资本公积或予以核销

( 指未形成资产或上交的部分) ——资本法+ 收益法。 

4.政策性定额补贴 



按销量或工作量等给予的定额补助, 同时确认应收补贴款和补贴收入——总额法。 

5.无条件的非现金补助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应当在确认补助资产的同时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法。 

四、对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建议 

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 - 政府补助》已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

轨。但, 笔者仍认为: 

1.政府补助的定义需进一步斟酌。我国政府补助定义中提到“无偿”, 而对于政府补助的会计

处理又统一采用收益法,这将造成政府补助的定义和其会计处理的规定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因为采

用收益法的理由之一就是政府补助很少是无偿的, 是附条件的, 在我国准则的指南中也指出政府补

助的特征是无偿的、有条件的。既然如此, 建议我国在政府补助的定义上去掉“无偿”, 可参照

IAS20 中的定义。 

另外, IAS20 中对政府的定义为:“政府, 指政府机构, 以及地方、国家或国际的类似组织。”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未对政府给出定义, 实际操作中就会遇到界定不清的问题: 这里的政府是否仅

限于中国政府? 企业如果收到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或组织的某种补助性质的款项或奖励属不属于该

准则规范的范围? 政府具体的哪些组织机构和部门无偿拨给企业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在政

府补助的范围之内? 这样容易导致不同企业之间相关信息的不可比。因此, 政府补助的企业会计准

则在进一步完善时应考虑增加对“政府”的界定, 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实际操作中有明确一致的标

准。 

2. 相比之下, 我国的政府补助准则较为简单明了, 但是可操作性不强, 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问

题没有给出详细的规定。比如, 对既涉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又涉及与收益相关的一揽子政府补

助没有作出规定。 

3.应进一步完善政府补助的披露。我国准则中要求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 政府补助的种类及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 本期返还的政府补助金额及原因。鉴于我国政府补助较为普

遍和种类多样的国情, 政府补助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在当年净利润中占比很大的情况下, 

其披露应该更加详细。如中石化2005 年得到中央财政给予的一次性补偿100 亿元, 占当年利润总额

的15.31%。因此应该披露当年收到的政府补助占当年净利润的比重、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在

政府补助已经确认的情况下, 应披露附加的尚未履行的条件及其他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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